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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沙盒法規介紹

輔導程序

創新實驗申辦

結 語

大
綱



前 言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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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監理沙盒係形塑跨界、跨域創新的實驗場域，有利突破
現有服務框架，提供消費者多元、優質及專屬之服務

金融消費者信心及市場穩定運作是一切創新的基石

實踐創新

提供金融科技研發

試作的實驗場域，

讓創新概念獲得測

試或驗證的機會

管理風險

預先檢測創新可能衍
生的風險，確保未來
進入市場的商品或服
務，能兼顧金融體系
穩定及消費者權益保
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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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壹
 立法目的

負責任創新

業務範疇
以科技創新或經營模式
創新方式從事屬於需特
許之金融業務實驗

落地規畫
•檢討研修金融法規
•研議差異管理機制
•相同業務相同管理

安全試作
驗證創新構想可行性、
排除法規命令之適用、
豁免刑責與行政責任

促進金融科技發展及普惠金融
提高金融競爭力，推升國家經濟成長

預期效益
•提升金融服務效率
•降低經營及使用成本
•提升消費者權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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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創新或

經營模式創

新

從事需金管

會許可之金

融業務

金融科技創

新實驗

申請創新實驗適用舉例說明
1.科技公司、新創業者以創新方式利用區塊鏈技術辦理基金交換業務，主管
機關將參酌創新實驗辦理情形，以分級管理方式進行法規調適，以利其轉
換為證券商，賡續推動業務

2.金融業以創新方式辦理特許金融業務，如壽險公司與旅遊平台進行跨業合
作，消費者可於旅遊平台一站購足旅遊行程及旅平險商品，實現場景金融

●適用「業務試辦」說明
1.科技公司、新創業者僅提供金融業相關創新科技或技術，如：客戶風險評
估、理財投資模型、大數據分析、即時監理系統等，未自行辦理特許金融
業務者，洽請合作之金融機構，向金管會申請業務試辦

2.金融業提升既有業務之技術，如：提款方式多元化、客戶簽名方式（生物
辨識、電子簽章）等，依各業法規提出試辦或修正建議

前 言壹



沙盒法規介紹貳

創新實驗之申請、延長
及變更程序、審查基準

及保護措施等

1 5

金融科技發展

與創新實驗

條例

確認參與者身分、
監控交易及留存相
關紀錄

4

金融科技創新實驗
防制洗錢及打擊資
恐辦法

運作方式、成員及
應迴避事項等 2

金融科技創新實驗
審查會議及評估會

議運作辦法

金融科技創新
實驗管理辦法

輔導協助措施、設置實體
聚落等

金融科技發展之
輔導及協助辦法

3

• 金融科技創新實驗民事爭
議處理收費辦法

• 申請人應接受評議決定之
額度

金融科技發展與創新實驗條例及授權子法

6



 開辦期限規定
 確認依規及計

畫辦理
 延長實驗期限
 變更實驗計畫
 申報監理表報
 檢討法規配套
 消費爭議處理

7

諮 詢
輔 導

申 請
審 查

實 驗
監 理

結果評估

退場處理

 確認申請必要
性及申請人資
格條件

 說明申請實驗
應具備要件

 輔導申請人準
備實驗計畫

 跨部會審查、
含括外部專家

 審查會議成員
及規範

 審酌要件&基準
 核准、駁回要

件及配套措施

 評估會議成員及
規範

 提供評估及建議
意見之原則

 自行終止、撤銷
及廢止之退場

 法規重點

法規豁免
排除適用

參與者之保護

採行適當
充足資訊
安全措施

13

19

沙盒法規介紹(數字為實驗條例之條號)貳



創新實驗流程

申請人
擬具計畫

諮詢
輔導

逕依相關法規辦理
未涉金融
特許業務

涉金融
特許業務

申請
實驗

金管會
召開審查會議
審查(60日內)

駁回申請

核准

核准之日起3
個月內開辦

實驗期滿
一個月內
函報結果

金管會
召開會議
完成評估
(60日)

通知評估
意見

駁回

可申請延長實
驗1次6個月

實驗期間
12個月內

申請經營

取得執照、與
他公司合作等

實 驗 涉 及 應
修正法律，可
申請延長次數
不限 (1次6個
月)

8

沙盒法規介紹貳

進行實驗

• 定期報告：說明
實驗情形

• 具有效益：金管
會研修金融法規、
媒介創業合作及
轉介輔導等

• 不利影響：如重
大不利因素、逾
越核准範圍、未
遵守管理措施等，
金管會廢止核准

全
部
實
驗
期
間

不
得
逾
３
年



•各金融業法規
定：非依該法
特許之金融機
構不得從事特
許金融業務。

•申請人於創新實
驗期間不適用
特許金融業務
之罰則。

不適用特
許金融業
務之罰則

金管會或其他機關得核准
申請人於實驗期間排除全
部或一部法規命令或行政
規則之適用並免除其相關
行政責任。但洗錢防制法、
資恐防制法及相關法規命
令或行政規則不得排除。

金融服務業：排除適用
特定法規命令及行政規
則。

非金融服務業：原非屬
金融法規規管對象，金
管會於核准實驗時，依
個案實驗計畫釐清應遵
循之法令規範，及明定
申請人應遵循與承諾事
項。

排除適用
法規命令
及行政規

則

9

 實驗條例所定法律責任豁免及法令之排除適用

26

25

沙盒法規介紹貳



沙盒法規介紹貳

申請人範圍 符合消極資格

申請人資格條件規定

• 自然人、獨資、合
夥或法人均得申請
實驗

• 非我國居住，亦可
由代理人協助申請

• 自然人與其代理人；獨
資、合夥之負責人與其
代理人；法人與其代表
人；創新實驗之主要管
理者

• 不得有犯公司法第30條
各款…等情事

違反消極資
格相關處分

10

4
5

申請人及其負責人與代表人違反者，應廢止實驗之核准
申請人之代理人及主要管理人違反者，限期更換否則廢止核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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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盒法規介紹貳
 主管機關審酌要件及審查基準

應為特許金融
業務範疇

 須主管機關許可、

核准或特許之金

融業務範疇

 釐清實驗申請案

所涉之法規重點

能否提升效率、權益
降低成本

 有參與者進行實驗之

必要性

 預期效益具可行性

 衡量基準具合理性

 有效提升效率、權益

或降低成本之內容具

體且具合理性

是否具有創新性

 運用未經國內公開發

表、實施或取得專利

之科技或經營模式

 將既有技術或已取得

專利之技術，以顯著

不同之科技或經營模

式運用於金融業務

5～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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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盒法規介紹貳
 主管機關審酌要件及審查基準

建置參與者保護措施
預為準備適當補償

 補償機制

 建置管理機制

 帳務獨立，人員設備等共
用不得損及參與者權益

 書面同意適用金融消費者
保法之申訴、調處及評議

處理程序

 契約應載明事項，且應依
個資法第8條告知參與者
相關事項

 確保資訊安全

其他
需評估事項

 排除適用法規命令或行政
規則之合理性

 處理與參與者間權利及義
務等退場機制具妥適性

 防制洗錢及打擊資恐機制

具完整性
 有與金融機構合作必要時，

已有合作夥伴及雙方合作
關係

 計畫具體無明顯執行困難
 專業能力足以執行實驗計

畫

是否評估風險及
訂定因應措施

 完整評估可能造成最大風

險：潛在、間接及連鎖反

應之風險

 訂定獨立有效風險管理機

制(風險態樣、監控機制及

因應處理機制) 

 制訂報送定期及例外報告

程序

8～1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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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專業投資機構之單一參與
者限額：

1. 消費信貸限50萬元(限新臺幣)

2. 保費或保險服務費用限10萬元，
或保險金額限100萬元(或其等
值外幣)

3. 其餘金融商品或服務限25萬元
(或其等值外幣)

• 契約之資金、交易或暴險金
額總計不得逾1億元，但經核
准後得放寬至2億元。

實驗
規模

如何設定規模?
評估自身資金狀況及可承擔風險能力，依實驗業務
性質、所規劃之保護措施及適當補償，自行訂定對

單一參與者提供商品或服務之限額

沙盒法規介紹貳

 審查基準─實驗範圍及規模 5

參與者人數、實驗所涉金額

• 法定限額得經審查會議決議視
個案需要予以限縮或放寬

• 不計入衍生之投資收益、利息
收入

• 收取服務費用總額及對單一參
與者之限額，審查會議應視個
別業務性質、保護措施與實際
管理需要予以認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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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盒法規介紹貳
 審查基準─保護措施
 實驗條例所定參與者之保護規定

對參與實驗者之責
任，不得預先約定
限制或免除

1

契約應公平合理、
平等互惠及誠信
原則

2

廣告及招攬活動，
不得有虛偽、詐欺、
隱匿或其他足致他
人誤信之情事

3

民事爭議向申請人提出
申訴或向評議中心申請
評議；評議中心得向申
請人收取服務費

6

參與者資料蒐集處
理及利用，應符合
個資法規

5

提供保護措施及退出
實驗機制
契約中明定實驗範圍、
權利義務及相關風險

4

13~18

20-24

參與者
保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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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務或商
品之終止
或轉介

執行人員、
程序或
過程

通知方式
及時間

啟動退場
機制時點

其他經主
管機關規
定事項 退場後可

能發生之
風險

可能觸發
退場機制
原因

資金結算
返還作業
權利義務
處理

與參與者
之協商
機制

溝通訴求傳遞

價值與精神

實驗計畫之
退場機制

沙盒法規介紹貳
 審查基準─退場機制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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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盒法規介紹貳
 審查基準─退場機制 11、19

涉及收受款項者，
應於實驗結束日起
1個月內依約定返
還或處理剩餘款項

實驗結束後，應依個
人資料保護法第11條
第3項規定處理參與
者之個人資料

自行終止實驗、撤銷或
廢止核准或實驗結束，
應依退場機制及主管機
關指定事項執行退場事
宜，並通知參與者

退場機制執行終結後3

個營業日內，將執行結
果函報主管機關備查

依實驗條例第16條提
出之創新實驗結果，
應包括退場機制之執
行情形。如有後續規
畫，亦得併同函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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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盒法規介紹貳
 實驗監理─開辦規定

開始辦理實驗

－申請人應自收受主管機關依第8條
第1項所為核准決定之通知日起3
個月內，開始辦理實驗

- 未依規定期限開辦實驗者，核准
失其效力

- 金管會應以書面通知申請人該決
定，並於金管會網站揭露失效日
期及原因等資訊

1

2
書面通知

- 申請人應於實驗開辦日
起5個營業日內，以書
面通知金管會實驗開始
日期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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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盒法規介紹貳
 實驗監理─延長實驗

延長期限1

2延長實驗申請書
應記載事項

-實驗辦理情形及已達成效益

-延長實驗理由

-申請延長實驗期間及預期效益

-實驗期間所生之爭議及處理情形

-金管會要求限期改善者之辦理情形

-其他主管機關要求應說明事宜

3
駁回事由

- 實驗期間以1年為限，延長以1次為限，
最長不得逾6個月

- 但實驗內容涉及應修正法律時，其延長
不以1次為限(每次仍6個月)，全部實驗
期間不得逾3年

- 規畫不合理、不利於金融市場、損
及參與者權益，或未依實驗條例第
14條第2項規定有效改善辦理情事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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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盒法規介紹貳
 實驗監理─變更實驗

經核准之實驗計畫不得變更1

2
重要事項定義

-辦理實驗需經金管會許可
之金融業務

-運用之科技創新或經營模
式創新方式

-達成實驗效益之衡量基準

3
實驗變更後之通知

-但其變更：

1.未涉及該實驗金融業務之重要事項，且
2.對參與者之權益無重大影響者

申請人得向金管會申請核准後變更之

- 核准後申請人應於實驗變更日起
5個營業日內，以書面通知金管
會

10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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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盒法規介紹貳
 實驗監理─監理表報

定期報告1 2例外報告

-實驗期間發生下列特殊情形，至
遲應於發生次一營業日提出例外
報告，並由申請人簽署：

• 實驗條例第15條第1項各款

• 財業務人事重大變化

• 自行終止實驗

• 資通安全事件

• 影響信譽報導

• 金管會要求例外報告

• 申請人認應即時陳報重大事項

-申請人應提出定期報告，並由
申請人簽署

-聲明事項：

1.辦理實驗與主管機關核准內
容相符情形

2.法令遵循情形

-申報內容：

1.實驗辦理進度

2.資安執行情形

3.金管會要求事項辦理情形

4.其他應陳報事項

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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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重大不利金融
市場或參與者權

益之情事

重大不利情事
逾越核准之範
圍或違反附加

之負擔

逾越範圍
未遵守實驗條例第
14條第1項規定，
經金管會命其限期
改善而未改善

限期未改善

實驗期間有上述情形之一

金管會得廢止該實驗之核准

沙盒法規介紹貳

 實驗監理─廢止核准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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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實驗監理─消費爭議處理

沙盒法規介紹貳

評議屬性：經評議委員會作
成全部或部分有利於參與者
之決定，每案收費1萬元。

其他屬性：經參與者撤回、
調處成立，或評議委員會
作成全部不利於參與者之
決定，每案收費6千元。

100人以下者，以2倍計收。

超過100人者，每增加100人增收1
倍，增加不足100人者，以100人計。

案件結案有二種屬性者，以多數結果
為該案件之屬性。但二種屬性人數相
同者，以8千元依前項基準計收爭議
處理服務費。

參與者終止評議實施權之授與，未
於7工作日內以書面表明自行續行評
議，視為撤回申請，計入其他屬性
人數；已表明者，計入案件結果所
屬屬性人數。再依前揭規定收費。

２ 依評議案件屬性向申請人收費

評議中心以書面通知申
請人陳述意見前，評議
申請經撤回，免收費。

３ 團體評議之收費

• 評議中心於爭議案件結案後寄發服務費繳款單，申請人應於該單到達日起1個月內繳納。



輔 導 程 序參

想從事
金融科技業務 是否為

金融特許業務?

是否牴觸
現行金融法規?

業務範圍
依法規難以判斷

是否適法?

諮

詢

輔

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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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

金管會諮詢輔導窗口

前店後廠合作機制

 具金融科技創新之研發構想，但具體規
畫未臻成熟

 可先向經濟部「創新法規沙盒平臺」尋
求相關法規疑義之協助

 https://www.sandbox.org.tw

 金融科技創新業務具體成熟
 金管會諮詢輔導窗口

(02)8968-0086、8968-0240、8968-0081、8968-0071、
8968-0108、8968-0120

 業務模式說明以電子郵件寄至fintechcenter@fsc.gov.tw

諮

詢

輔

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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輔 導 程 序

mailto:業務模式說明資料以電子郵件寄至fintechcenter@fsc.gov.tw


參

非金管會業管
逕依相關法規辦理

創新業務與金融
業務無涉諮

詢
輔
導
結
果

創新業務牴觸金融
法規，須排除適用

監理沙盒

25

輔 導 程 序

創新業務無違反金
融法規

•業務試辦
•逕依相關規定辦理



26

•實驗條例第4條規定之申請文件

•實驗條例第5條第1項規定之人出
具無消極資格條件聲明書

•申請人應於補正限期內完成補件

肆

一、申請書

二、申請人資料

三、創新實驗計畫

申請書檢具文件一式三份及電子檔案

創新實驗申辦

申請文件4

2

可經金管會
諮詢輔導窗
口輔導後，
再正式提出
申請



創新實驗申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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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

 申請書件揭露於金管會網站
(中文：https://www.fsc.gov.tw/ch/home.jsp?id=685&parentpath=0,7,478)

(英文：https://www.fsc.gov.tw/en/home.jsp?id=125&parentpath=0,3,117)

https://www.fsc.gov.tw/ch/home.jsp?id=145&parentpath=0,6&mcustomize=multimessage_list.jsp&keyword=%E9%87%91%E8%9E%8D%E7%A7%91%E6%8A%80
https://www.fsc.gov.tw/en/home.jsp?id=125&parentpath=0,3,117


創新實驗申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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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
新
性

•創新性說明---科
技創新或經營模
式創新
•涉及金融科技專
利者，應檢附相
關資料

參與
者保
護

•與參與者相互
間契約之重要
約定事項
•對參與者之保
護措施

風險
管理
機制

•可能風險及風險管
理機制
•洗錢及資恐風險評
估，依風險基礎原
則訂定之降低風險
措施
•所採資訊系統、安
控作業說明及風險
因應措施

退場
機制

自行終止實驗、
經主管機關撤銷
或廢止核准或實
驗期間屆滿之退
場機制

經營
團隊

•資金來源
•執行實驗之主
要管理者資料
•與他人合作辦
理實驗者，應
檢附合作協議
及相互間之權
利義務說明

實驗
內容

•擬辦理實驗之金
融業務
•實驗範圍、期間
及規模
•實驗預期效益及
達成效益之衡量
基準

肆
 創新實驗計畫



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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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新實驗申辦

6個W

• What：創新實驗商品或服務之範疇

• Who：參與者之資格或參與實驗內容有無限制、認識客戶程序、商
品適合度

• How many：實驗規模

• How：提供商品服務之營運模式、作業程序及流程圖

• When：提供商品服務之時間、相關交易資金交割或服務費用收取
之時點

• Where：提供商品服務之管道

創新實驗業務可能牴觸之法規命令或行政規則、抵觸原因，並說明擬
排除適用該等規定之合理性

擬辦理創新實驗之金融業務

 創新實驗計畫填寫說明



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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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 語

金融業
應用科技

科技業
參與金融

金融科技
合作發展

• 金管會鼓勵所有金融科技創新
• 期待金融業、科技業及新創業者一起投入
• 兼顧消費者權益及金融市場秩序
• 創造金融價值及競爭力，增進大眾福祉，實

現普惠金融


